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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2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凯撒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1 
 
 
 

凯撒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凯撒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近日收到股东志凯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志凯公司”）、股东周路明先生函告，获悉志凯公司、股东周

路明先生各自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否为第一

大股东及一

致行动人 

质押 

股数（股） 

质押开始日期

（逐笔列示） 
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

本次质

押占其

所持股

份比例 

用途 

志凯有限公司 是 15,900,000 2016-2-2 2017-2-6 
浙商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
33.60% 融资 

周路明 否 3,274,336 2016-2-2 2017-2-6 40.00% 融资 

周路明 否 1,225,664 2016-2-2 2017-5-4 14.97% 融资 

合计 - 20,400,000 - - - - - 

2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股东志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7,320,000股、占公司总

股本的10.90%。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5,900,000股、占公司总

股本的3.66%；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股东周路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,185,840股、占公司总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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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1.89%。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4,500,000股、占公司总股本

的1.04%。2014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，并与黄种溪先生、曾小俊先生、周

路明先生、林嘉喜先生（以上合称“交易对方”）签订了《利润补偿协议》及《利

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），协议约定：对于公司全资

子公司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酷牛互动”）在2014年度、2015

年度、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,000万元、7,500万元、9,375

万元和11,575万元。若在利润补偿期间未达到上述金额，则交易对方应就未达到

净利润承诺数的部分以本公司未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冲抵；若未支付现金

对价部分不足补偿的，由交易对方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；

若按照前述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，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

补偿。酷牛互动2014年度净利润实现数为6,072.40万元，上述交易对方已完成了

2014年度业绩承诺。当前酷牛互动运营状况良好，效益稳定，周路明先生等参与

利润补偿协议的交易方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的可能性较低。因此，上述质押行为不

影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业绩承诺的履行，公司将密切关注酷牛互动的

业绩实现情况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

2、相关机构出具的质押的证明文件 

特此公告。 

凯撒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2 月 3 日 




